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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电信业的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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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2年上海市部分行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我国的“营改增”改革拉开序幕。2014年6月1日，
电信业也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本文首先分析了电信业实施“营改增”的背景和意义，然后结合电信行业实际，

预测分析“营改增”对电信业收入、成本、税负及利润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措施建议，以帮助电信业实现平稳

过渡，最终使电信业能够快速健康发展。

【关键词】电信业；营改增；收入；成本；税负

一、电信业实行“营改增”的背景和意义

（一）电信业实行“营改增”的背景

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最重要的两

个流转税税种。我国第二产业（除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

的商品批发、零售和修理、修配劳务行业属增值税的征收

范围，而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服务业属于营业税的征收

范围。这种税收制度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使我国

当时的财政收入有所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这

种税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在给税收征管工作造成一定困

难的同时，也阻碍了经济结构的优化。

为了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

其是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十

二五规划”提出了“不断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减小营业

税征收范围”的要求,最终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全
国范围内的全部行业，真正实现“营改增”。

回顾“营改增”的推进历程：从 2012年 1月 1日起，上
海率先进行试点，试点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

服务业。2012年 8月 1日至 2012年年底，国务院将“营改
增”试点扩大到 8个省市，如北京、天津、厦门、深圳等。
2013年 8月 1日，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
增”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同时，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

播映、发行也纳入试点范围，“营改增”行业试点范围扩

大。2014年 1月 1日，“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至铁路运输
和邮政服务业。2014年 6月 1日起，电信业纳入“营改增”
试点范围。

电信业是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

统等各种通信网络资源，提供语音通话服务，传送、发射、

接收或者应用图像、短信等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业务活动。

电信业实行“营改增”后，电信业企业的基础电信服务，即

利用固网、移动网、卫星、互联网提供语音通话服务的业

务活动，以及出租或者出售带宽、波长等网络元素的业务

活动，按11%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增值电信服务，即利用固
网、移动网、卫星、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络提供短信和彩信

服务、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传输及应用服务、互联网接入服

务等业务活动，按6%的税率征收增值税。
（二）电信业实施“营改增”的意义

1. 有利于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进一步完善。由于几乎
每个行业都可能需要接受电信业提供的服务，如果企业

接受电信服务的费用不能抵扣，就会加重企业的纳税负

担，使增值税抵扣环节出现断点。因此，电信业实行“营改

增”将有利于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进一步完善，可以减轻其

下游企业的税负。

2. 可以促进电信业企业自身向更专业化、精细化的
方向发展。增值税的抵扣制度将有利于电信业企业内部

的专业化分工，促使其将一些非核心业务外包，从而更专

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二、“营改增”对电信业的影响

（一）收入下降

电信业现在的营业额是价税合计金额，实施“营改

增”后，分离出增值税销项税额，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电信业企业的收入实际是下降了。另外，电信运营企

业所提供服务的价格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有一定

的上限标准，企业自身不能随意变更调节。这样就使得增

加的税费不能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运营

商的收入下降已成定局。

按照基础电信服务适用11%的税率计算，将含税价换
算成不含税价后，收入的下降比例为：1/（1+11%）×11%=
9.91%。按照增值电信业务适用 6%的税率计算，将含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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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成不含税价后，收入的下降比例为：1/（1+6%）×6%=
5.66%。表 1以 2013年年报数据为例，列示了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上市公司实施“营改增”后对收入

的影响。

由表 1可以看出，实施“营改增”后，电信企业的运营
收入水平普遍下降，但降低幅度各不相同，降低幅度主要

取决于企业基础电信业务收入和增值电信业务收入的结

构。例如，中国移动的基础电信业务收入所占比例最高，

所以其减收数额占总收入的比例最高。

（二）成本降低

电信业实行“营改增”后，外购材料、设备及部分劳务

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这就使得营业成本有所降低。但根

据电信业企业营业成本的构成特点分析，其营业成本的

降低幅度有限。

对表 2进行分析可知，折旧及摊销、人工成本、3G终
端补贴成本、财务费用及大部分销售费用是没有增值税

进项税额可供抵扣的，而这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合计

为 69.26%。另外，还有一些供应商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无法从他们那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可以确

定：电信业实行“营改增”后，成本下降幅度不大。

（三）短期内税负上升

实行“营改增”前，电信业企业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

3%，“营改增”后，基础电信服务适用 11%的税率，增值电
信服务适用6%的税率。根据国研网公布的《2013年通信运
营业统计公报》，目前电信业企业的增值业务收入占比已

经过半，达 53.2%，而各大电信运营商的报表中并未按照
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对电信业务进行划分，因

此取加权平均税率9%作为电信业增值税税率。由于受“营
改增”影响最大的是营业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及企业所得税，因此，本文对“营改增”前后的税

负对比主要考虑这几项税。

假设电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为 S，营业成本为C，成
本中可抵扣的比例为β，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均包含增值
税。城市建设维护费、教育附加费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的税

率分别为当期应纳增值税、营业税及消费税的 7%、3%、
1%，企业所得税税率取25%。
“营改增”前相关税负=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费+教

育附加费+地方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S×3%+S×3%×
（7% + 3% + 1%）+（S- C- 3.33%× S）× 25% =0.274 975S-
0.25C
“营改增”后相关税负=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费+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S/(（1+9%）×9%-

Cβ/（1+17%）×17%=0.082 569S-0.145 299βC
城市建设维护费+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应

缴增值税×（7%+3%+1%）=0.009 082 6S-0.015 982 9βC
企业所得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城市建设维护

费-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25% =（S- C-
0.009 082 6S-0.015 982 9βC）×25%=0.247 729S-0.25C-
0.003 996βC
企业税负=0.339 38S-0.165 27βC-0.25C
假设“营改增”前后电信企业的税负不变，则可得：

βC/S=0.389 696
也可以推得：

当 βC/S>0.389 696 时，企业税负变轻；当βC/S<
0.389 696时，企业税负变重。
以中国联通2013年数据计算，C/S=211 657 042 435/

303 727 203 182=0.696 866。因此，当β=55.92%时，“营改
增”前后相关税负不变；当β>55.92%时，“营改增”后相关
税负小于“营改增”前相关税负；当β<55.92%时，“营改增”
后相关税负大于“营改增”前相关税负。

由表2可知，β=1-69.26%=30.74%，远远小于55.92%，
因此按中国联通 2013年数据计算，“营改增”后其税负是
增加的。“营改增”前的相关税负为30 603 127 086元，“营

运营商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营业
收入
（1）

6 301.77

3 037.27

3 215.84

基础电
信业务
收入
（2）

3 556.86

890.05

968.50

按11%增
值税税率
计算带来
的减收
（3）=（2）/
（1+11%）

×11%

352.48

88.20

95.98

增值电信
业务收入
（4）

2 068.86

1 240.71

1 608.57

按6%增值
税税率计
算带来的
减收

（5）=（4）/
（1+6%）×

6%

117.11

70.23

91.05

收入下
降总额
（6）=（3）

+（5）

469.59

158.43

187.03

减收数额
占总收入
的百分比
（7）=（6）/
（1）

7.45%

5.22%

5.82%

金额单位：亿元
表 1 “营改增”对电信业收入的影响

（以2013年为例）

成本项目

经调整的成本费用项目合计

其中：网间结算成本

折旧及摊销

网络运行及支撑成本

人工成本

销售费用

3G终端补贴成本

其他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2013年累计发生额

2 223.5

202.1

684.8

337

317.9

429.9

78

144.3

29.5

比例

100%

9.09%

30.80%

15.16%

14.30%

19.33%

3.51%

6.49%

1.33%

注：表中“折旧及摊销”和“人工成本”为营业成本和管理

费用中相同性质的数据的总额。“其他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

为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合计扣除网间结算成本、折旧及摊

销、网络运行及支撑成本、人工成本及销售通信产品成本后

的数额。

表 2 中国联通2013年成本构成表 金额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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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增”后的相关税负为 36 532 893 530元，税负增加额为
5 929 766 444元。
（四）利润下降

实施“营改增”后，收入和成本下降的幅度共同决定

了电信业企业利润的增减。收入方面，增值税的价税分离

会使营业收入有所下降；成本费用方面，虽然增值税的价

税分离使成本有所减少，但由于能抵扣的项目少，因而收

入的下降幅度会大于成本的下降幅度，利润出现下降的

现象将在所难免。表 3是根据我国主要电信运营商 2013
年的财务报表计算编制的。

从表 3可以看到，三大运营商的利润都有所降低。由
于表3是按照11%的税率进行计算的，而实际中还有一些
项目适用于6%的税率，也就是说，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对利
润的贡献可能会更小、利润下降会更多。因此，电信业企

业需要采取措施控制成本，以减少因为“营改增”而造成

的利润下降损失。

三、电信业应对“营改增”的措施建议

电信业实施“营改增”后，短期内其企业利润会下降，

但从长期来看，“营改增”将有利于电信业与其他产业的

融合，促进其内部分工细化，促使企业的业务转型。因此，

电信业企业应该从经营管理方面着手，将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加快企业转型。

（一）重视对供应商的选择

电信业企业要重视对供应商的选择，尽量选择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作为供应商。如供应商为小规模纳税人，则

需要与其进行谈判，要求对方在价格上给予优惠，或者提

供更多优惠服务等。

（二）向政府申请特殊政策

电信企业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向政府申请特殊政

策。例如，由于渠道资金的支出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而不能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而这部分资金所占支出比

重又比较大，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各大运营商可以联

合向政府提出政策支持，选择合适时机将渠道代理费用

也纳入“营改增”的范围。

再比如，目前对于手机欠费的用户并不是立即停机，

大部分用户是在到达一定的信用额度后才会停机，而对

于这部分信用额度，电信企业仍需要确认收入缴纳增值

税，这就使得其税负虚增。此外，由于欠费造成停机的用

户中，再次补交话费并办理恢复使用的用户所占比例并

不大，在“营改增”后，其所欠费用将造成增值税的多交，

同时也会发生坏账损失。

为了避免“营改增”后这种虚增收入和税负的现象，

电信业企业应该对逾期欠费计收规则进行优化，与税务

部门进行协商，争取对欠费但在信用期内的用户所发生

的费用不确认收入，等到用户缴费时再对该收入进行确

认，缴纳增值税。

（三）完善营销方案，合理避税

电信业企业常用的营销方案包含融合业务，为了维

系客户赠送实物，为了加强宣传吸引用户入网而实施终

端补贴等。实施“营改增”后，这些营销手段将会面临一定

的税务风险并加重企业的税负。因此，电信业企业应该对

其传统的营销方式进行修正完善，以减少企业涉税风险、

减轻税负。

1. 融合业务。对于融合业务中包含的宽带、固定电话
的安装业务、手机销售业务、电信服务业务等进行严格区

分，分别开具适用不同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防止出现

从高税率计征的问题。对于各运营商推出的套餐业务，运

营商可以将其套餐中各业务的收费标准及费用分摊方法

在税务局进行备案，争取其对套餐的收入核算结果能够

被税务部门认可，运营商可以针对不同业务采取不同税

率缴纳增值税。如果这种方式不能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

那么电信运营商可以把适用同一税率的业务放到同一套

餐中，以避免套餐收入适用较高税率，同时也使会计核算

变得简化。

2. 赠送实物。在改征增值税后，电信业企业应该尽量
减少实物的赠送，将其改为赠送电信服务。因为根据财政

部的规定，纳税人提供电信业服务时，附带赠送用户识别

卡、电信终端等货物的，应按其各自适用的税率计算缴纳

增值税。由于大部分实物赠送将会按照视同销售处理，以

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而电信业务将适用11%的税率甚
至是 6%的税率，通过这种方式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
业的税负。此外，财政部指出，以积分兑换形式赠送的电

信业服务，不征收增值税。电信企业可以加大宣传力度，

吸引更多的用户采用积分兑换的方式来获得赠送的电信

服务，得到优惠。通过这种方式，不仅用户得到了实惠，电

信企业也达到了维系客户的目的，并且有利于企业对税

负的控制。

3. 终端补贴。存话费送手机、0元购机业务等对终端
进行补贴的业务是电信业企业用以吸引客户、维系用户

的重要营销方式，对电信业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电信

业实施“营改增”后，该业务的税负将加重。

例如：以某电信业企业的存话费送手机业务为例，假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营业
成本
（1）

4 945.28

2 116.57

2 941.16

折旧摊
销及人
工成本
（2）

1 390.75

869.53

1 158.06

可抵扣的
最大成本
费用值
（3）=（1）

-（2）

3 554.53

1 247.04

1 783.10

可抵扣进项税
额对利润贡献
最大值（按11%
计算）（4）=（3）/
（1+11%）×11%

352.25

123.58

176.70

收入下
降幅度
（5）
见表1

469.59

158.43

187.03

利润下降
（上升）值
（6）=（5）

-（4）

117.34

34.85

10.33

金额单位：亿元

表 3 “营改增”后三大电信运营商利润变化情况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5. 04 ·29·□

设裸机价格为 3 899元，购进价格为 3 599元，0元购机业
务的价格为4 599元。如果该公司成功办理一个存话费送
手机业务，那么在“营改增”前，其应该缴纳的营业税=
4 599×3.3%=151.77（元）。而在“营改增”后，赠送手机的业
务将被认定为视同销售，通信服务收入和销售终端视同

销售的增值税销项税额=4 599/1.11×0.11+3 899/1.17×
0.17=1 022.28（元），进项税额=3 599/1.17×0.17=522.93
（元），所以该项业务应该缴纳的增值税为499.35元，远远
大于“营改增”前的企业税负。从该计算可见，电信业企业

必须改变现有的营销模式，减轻“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

影响。

电信业企业可以联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希望能

够将这种赠送手机、对终端进行补贴的促销方式不视同

销售，以实际取得的收入按照电信业务适用的税率缴纳

增值税，同时对购进终端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如果不能

争取到政策优惠，电信业企业可以用话费补贴替代终端

补贴。

具体来说，电信业企业可以以不低于终端成本的价

格确定售价，然后将其余金额记为电信业务收入，再以话

费补贴的形式提供给用户，并将终端的售价和电信服务

的收入分别明确列示在与客户的合约和发票中。

接上例，如果将 4 599元拆分为 1 000元电信服务收
入和3 599元的终端销售收入，那么该项业务的销项税额
合计=1 000/1.11×0.11+3 599/1.17×0.17=622.03（元），其
进项税额=3 599/1.17×0.17=522.93（元），则应纳增值税=
622.03- 522.93=99.10（元），比营业税制度下少缴纳
151.77-99.10=52.67（元）。通过这种方式，能有效减轻企
业税负，使电信业企业能够享受到“营改增”税制改革的

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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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法》存在的问题及修订建议

边静如，毛成银（高级会计师）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计财处，南京 210023）

【摘要】2014年财政部将修订《会计法》作为立法调研项目，这是我国经济生活和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本文对

我国《会计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修订建议，期望能为修订组专家进一步完善《会

计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言献策。

【关键词】会计法；问题；修订；建议

现行《会计法》自 1999年修订并颁布以来，在规范会
计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推进法

治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这部规范会计行为的纲领性文件，在实际执行中暴露

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近年来，财政部多次将修订《会计法》列入年度工作

重点，一些人大代表也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修改《会计

法》，因此，再次修订《会计法》十分迫切和必要。值得庆幸

的是，国务院已将修订《会计法》作为 2014年立法工作计
划调研类项目。笔者作为长期在高校从事会计实务的工

作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针对现行《会计法》存在的问

题，提出一些修订建议，期望能为修订组专家进一步完善

《会计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言献策。

一、《会计法》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的严肃性有待加强

《会计法》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分为行政责任、刑事责

任。与一般法律规定不同的是，《会计法》未规定民事责

任，且惩治手段缺乏。《会计法》中的行政处罚比较多，过

分强调行政刑事处罚，忽视民事条例，使现行法则成为软

约束。如对因使用虚假会计信息的受害者无赔偿责任，对

造假的单位负责人、会计人处罚较轻，致使造假者在侥幸

心理和利益驱使下无所顾忌，知法犯法。


